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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計畫年度 113年-115年 113年-114年 

項目 內容 內容 

計畫名稱 113-115年臺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

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13-114年臺南市政府推動各

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壹、依據 本府性別主流化推動小組 108年

12月 2日第 2次會議決議暨行政

院秘書長 114年 4月 21日院臺性

平長字第 1145003919號函辦理。 

本府性別主流化推動小組 108

年 12月 2日第 2次會議決議

辦理。 

新增來文依據 

肆、實施期程 113 年至 115 年。 113 年至 114 年。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陸、實施內容與 

         措施 

一、 賡續推動性 

別主流化各項工

具 

(一)性別意識培力 

  (2)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二) 性別預算 

1. 檢視編列預算 

(2)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2. 性別預算之培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力課程 

(2) 辦理時間 

(三) 性別影響評估 

1. 性別影響評估 

(2)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2. 性別影響評估

之培力課程 

(2)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四) 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 

1. 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 

(2)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3) 辦理內容： 

        B. 

① 性別統計 

   除輔助單位(人事、主計、政

風)每三年須新增至少二項(114-

115年新增至少一項)外，餘各單

位每三年均須新增三項，並均經

各單位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事前審

查或事後備查，公告上網並提報

至主計處。 

① 性別統計 

B. 除輔助單位(人事、主計、

政風)每兩年須新增至少一項

外，餘各單位每兩年均須新增

二項，並均經各單位性別平等

工作小組事前審查或事後備

查，公告上網並提報至主計

處。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年度，由

每兩年調整成每三年，一項新

增為二項；另為避免輔助單位

(人事、主計、政風)113年已新

增二項，導致 114年-115年無

資料產出，遂規定 114年-115

年新增至少一項。 

② 性別分析 

        B. 

各單位每三年至少撰寫二篇(114-

115年新增至少一篇)並經各單位

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事前審查或事

B. 各單位每兩年至少撰寫一

篇並經各單位性別平等工作小

組事前審查或事後備查，公告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年度，由

每兩年調整成每三年；並由一

篇增加為二篇，另避免 113年



後備查，公告上網並提報至性別

平等辦公室。 

上網並提報至性別平等辦公

室。 

已新增二篇，導致 114年-115

年無資料產出，遂規定 114年-

115年新增至少一篇。 

2. 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之培力課

程 

(2)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二、建置性別人

才資料庫 

(一)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三、推展及落實

性別平等相關方

案計畫 

(二) 辦理時間 

113年 1月至 115年 12月。 113年 1月至 114年 12月。 配合行政院考核調整時程 

 


